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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252         证券简称：金信诺           公告编号：2021-111 

深圳金信诺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为上市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为满足日常经营资金需求，深圳金信诺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南头支行（以下简称“中国银行”）申请最

高额为人民币15,500万元授信额度，授信额度有效期至2022年6月16日止。公司

的全资子公司常州安泰诺特种印制板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常州安泰诺”）、常

州金信诺凤市通信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常州金信诺”)、赣州金信诺电缆技

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赣州金信诺”）、信丰金信诺安泰诺高新技术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信丰金信诺”）与中国银行签订了《最高额保证合同》，对该笔授

信提供担保，并承担连带责任。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

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规定，本次常州安泰诺、常州金信诺、赣州金信诺、

信丰金信诺为公司提供担保的事项只需相关子公司履行审议程序后披露，无需提

交公司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被担保人名称：深圳金信诺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300736281327C 

3、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4、成立日期：2002年04月02日 

5、营业期限：自2002年04月02日至5000年01月01日 

6、地址：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高新区社区高新南九道10号深圳湾科技生

态园10栋B座26层 

7、法定代表人：黄昌华 

8、注册资本：57747.8834万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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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是：通讯线缆及接插件、高频连接器及组件、

低频连接器及组件、高速连接器及组件、光纤光缆及光纤组件、光电连接器及传

输器件、光电元器件及组件、电源线及组件、综合网络线束产品、印制线路板、

汽车线束及组件、室内分布系统、工业连接器及组件、流体连接器、无源器件、

通信器材及相关产品的技术开发、生产（生产场地另办执照）、销售（以上不含

专营、专控、专卖及限制项目）；经营进出口业务。（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

决定禁止的项目除外，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许可经营项目是：

电子产品与测试设备的研发、生产、销售（不含专营、专控、专卖及限制项目）、

技术服务及技术咨询；普通货运；增材制造设备、耗材、零件、软件的技术研发、

生产及销售；海洋工程专用设备、导航、气象及海洋专用仪器的制造及销售。 

10、担保方与公司的关系：常州安泰诺、常州金信诺、赣州金信诺、信丰金

信诺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11、主要财务指标： 

 截至2020年12月31日（经审计） 

（单位：人民币元） 

截至2021年6月30日（未经审计） 

（单位：人民币元） 

资产总额 4,481,971,678.18 4,351,939,440.46 

负债总额 2,439,555,224.26 2,269,936,359.51 

净资产 2,042,416,453.92 2,082,003,080.95 

营业收入 1,062,552,945.58 676,505,112.78 

利润总额 -64,274,309.73 38,768,682.24 

净利润 -47,268,912.70 37,712,549.60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债权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南头支行 

2、债务人：深圳金信诺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3、保证人：常州安泰诺特种印制板有限公司、常州金信诺凤市通信设备有

限公司、赣州金信诺电缆技术有限公司、信丰金信诺安泰诺高新技术有限公司 

4、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5、担保期限：《最高额保证合同》项下所担保的债务逐笔单独计算保证期

间，各债务保证期间为该笔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6、担保金额：担保债权之最高本金余额为人民币15,500万元 

7、担保范围：主合同项下公司所应承担的全部债务本金、利息、违约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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